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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川塘㙍自建房“1·18”一般
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6 年 1 月 18 日 14时 45 分许，吴川市塘㙍镇辖区内林 X¹

自建楼房建筑施工工地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48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吴川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市应急管理局局长为组长，市应急

管理、公安、人社、总工会等部门有关人员组成的吴川塘㙍自建

房“1·1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邀请了市纪委监委、市

检察院派员监督指导，并委托 2 名专家对事故进行技术分析鉴定。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技术鉴定、人员询问、调查取证和

综合分析，查明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认定事故的

性质和责任，提出对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总结事故

主要教训，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事故防范和隐患

整改措施。

经调查认定，吴川塘㙍自建房“1·1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

是一起施工人员未佩戴安全带、安全绳，在未设置防护板等安全

防护措施的高处违章进行吊装作业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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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自建房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发生事故的自建房位于广东省吴川市塘㙍镇西埇村委会乐

根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载明：“结构：钢筋混凝土，基

底面积：120 ㎡，首层高度：4m，建筑高度：18.4m，层数：5 层。”

该自建房《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的土地使用者和《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个人）均为林 X 华，实际该自建房

屋主为林 X²（曾用名：林 X 华）的儿子林 X¹。

2.承包情况

林 X¹将自建房框架建设工程发包龙 X 权，约定：工程的结构

类型为框架结构，承包方式为包工不包料，框架工程按每层投影

面积计算，工价 220 元/㎡。龙 X 权支付工人每人每天 230 元工

钱。

3.施工建设情况

（1）施工进度

该自建房于 2025 年 8 月 30 日开始施工，2025 年 12 月底封

顶。事发时，房屋主体建设基本完工。

（2）安全防护建设情况

自建房的楼梯、二层至四层的阳台边缘、窗户未采取防高处

坠落措施。主体结构外墙违规搭建竹脚手架，未按规范设置密目

网，易发生高处坠落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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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事故自建房安全防护建设情况

（二）涉事设备情况

1.电动物料提升机（以下简称：“提升机”）

提升机由龙 X 权提供，由底座（0.65m×0.65m）、支架（高

1.4m）、吊臂（长 1.4m）、电动机等部分组成，吊重约 500 公

斤，自重约 100公斤。日常工人用两根钢杆穿过底座，再用沙包、

水桶、砖头等重物压住以固定提升机。工作时，底座须可靠固定，

否则起重时提升机发生倾倒会引起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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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提升机情况图

2.台锯

台锯使用工程木板制造，安装一台电锯，台面是正方形 0.9m

×0.9m，高 0.8m，自重约 30公斤。

支架

架

吊臂

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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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台锯情况图

（三）相关人员情况

1.死者情况

郑 X 维，男，汉族，68 岁，湛江吴川人，系事故自建房的

装模工人，没有相关建筑资格证。

2.其他相关人员情况

（1）林 X¹，男，汉族，44岁，湛江吴川人，系事故自建房

的实际屋主。

（2）龙 X 权，男，61岁，汉族，湛江吴川人，系事故自建

房框架建设工程的施工组织者，没有相关建筑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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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庞 X 福，男，58岁，汉族，湛江吴川人，系事故自建

房砌砖工人，没有相关建筑资格证。

（4）龙 X 德，男，60岁，汉族，湛江吴川人，系事故自建

房装模工人，没有相关建筑资格证。

（5）龙 X 炎，男，62岁，汉族，湛江吴川人，系事故自建

房装模工人，没有相关建筑资格证。

（四）事故自建房建设工程安全管理情况

1.施工组织者

施工组织者龙 X 权未制定涉事提升机操作规程；未对施工人

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1]
；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

理
[2]
，未能有效制止施工人员违章作业，未监督、教育施工人员

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全绳、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3]

2.屋主

屋主林X¹违规将自建房建筑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龙X

权。
[4]

（五）事故发生经过

2026 年 1 月 18 日上午，郑 X 维、龙 X 炎等人在林 X¹自建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

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

员，不得上岗作业。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

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

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4] 《吴川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川市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吴府规〔2023〕3 号）第

二十九条第一款：低层农村住宅建设可以委托经过培训、具备相应技能的乡村建筑工匠承建；非低层农村住宅建

设应当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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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施工，由于提升机阻碍作业，郑 X 维、龙 X 炎等人把固定住

提升机的储水桶搬走，并把提升机移到一旁。14 时 45 分许，龙

X 炎和龙 X 德在林 X¹自建房顶层安装模板，郑 X 维和庞 X 福在旁

边准备拆除提升机搬到楼下时，发现台锯还在顶层，打算利用提

升机把台锯吊下到地面。郑 X 维在没有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的

情况下，用提升机吊起台锯往楼下放，庞 X 福则到一楼接应。在

台锯被下放过程中，提升机底座不牢固，在受台锯重力作用下向

外倾倒，郑 X 维随之被提升机带出楼面边缘，坠落地面。龙 X 炎、

龙 X 德、庞 X 福等人在听到声音后，从楼上赶到一楼，呼叫郑 X

维没有反应。现场人员立刻拨打 120 电话。林 X¹接到工人电话后

于 15 时 10 分左右到达事故现场，发现郑 X 维没有生命迹象后随

即拨打 110 报警。15 时 21分，塘㙍镇第二卫生院救护车医护人

员到现场对郑 X 维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不久，塘㙍派

出所民警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六）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地址

事故发生地址位于吴川市塘㙍镇西埇村委会乐根村，林 X¹

自建房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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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发生事故地址周围情况图

2.事故发生位置

事故发生在林 X¹自建房正面顶层（高度为 15.5m）。

图 6 死者发生高处坠落位置图

3.事发时施工现场的情况

提升机被楼面边缘的钢筋卡住而悬挂在半空，台锯也悬挂在

半空中。事故自建房外围搭建了脚手架，但窗户、阳台边缘、顶

层边缘等临边位置未设置防护栏杆，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工



- 9 -

具式栏板封闭。

图 7 事发时施工现场情况图

（七）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吴川塘㙍自建房“1·18”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48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6 年 1 月 18 日 14时 45 分许，郑 X 维在塘㙍镇辖区内林

提升机

台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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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¹自建房作业时从高处坠落。现场人员立刻拨打 120 电话。林 X

¹接到工人电话后于 15 时 10 分左右到达事故现场，发现郑 X 维

没有生命迹象，随即拨打 110 报警。15时 21 分，塘㙍镇第二卫

生院救护车医护人员到现场对郑 X 维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

亡。不久，塘㙍派出所民警到达现场进行处置。16 时 06 分，塘

㙍镇人民政府接到塘㙍派出所事故报告后立即组织人员到达现

场进行处置。16时 37 分，吴川市应急管理局接到塘㙍镇人民政

府电话报告，并立即组织人员到现场处置。16时 50 分，吴川市

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向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电话报告事故。塘

㙍镇人民政府分别于 17时 11分和 18时 32分通过粤政易向吴川

市应急管理局书面报送事故信息。18时 47 分，吴川市应急管理

局值班室书面向湛江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和吴川市委市政府总

值室报送事故信息。

（二）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立即拨打 120并积极采取措施组织抢

救，医护人员立马到达现场并全力救治伤员。屋主及时拨打 110

报警。塘㙍镇人民政府、市应急管理局、塘㙍派出所等单位接到

报告后快速反应，立即赶到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及时报送事故信

息。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各部门协调联动，密切配合，工作开

展安全有序，信息报送及时。本次事故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

信息发布及时，善后工作有序，在事故应急处置中无次生灾害，

无衍生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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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疗救治情况

15 时 21 分，塘㙍镇第二卫生院救护车医护人员到达现场。

当时，郑 X 维家属将其抱于怀中，处于半卧位。郑 X 维已不省人

事，头面、鼻孔及口唇可见少许干结血迹。医护人员立即将郑 X

维置于平卧位。经检查，患者呼之不应，瞳孔扩大，呼吸停止。

经心脏听诊，未听到心音。医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胸外心脏按压，

并开通静脉通道抢救。经抢救，郑 X 维无效死亡。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1.郑 X 维安全意识淡薄，在事发自建房顶层楼板边缘吊台锯

属于高处作业
[5]
，按规范

[6]
应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和安全绳，

但其只佩戴安全帽，没有佩戴安全带和安全绳。郑 X 维在高处违

章进行吊装过程中，提升机发生倾倒，将其带出楼板边缘，坠落

地面。

2.事发当天上午，提升机由于阻碍作业已被移除固定底座的

储水桶，郑 X 维在提升机底座不牢固且没有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

施的情况下吊装台锯，由于力矩的作用，提升机围绕底座支点旋

转，导致向前倾倒。加之，顶层未设置防护栏杆且未采用密目式

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导致郑 X 维被带出楼板边缘时没有

防坠落保护而坠落身亡。

[5]《高处作业分级》（GB/T3608-2008）3 术语和定义 3.1 高处作业 work at heights 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或 2m 以上有可能坠落的高处进行的作业

[6] 《建筑施工作业高处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5 高处作业人员应根据作业的实际情况配备相应的

高处作业安全防护用品，并应按规定正确佩戴和使用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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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事故直接原因为：提升机底座不牢固，郑 X 维未

按规范正确佩戴安全带、安全绳等防护用品，在高处违章进行吊

装作业，导致提升机倾倒，将其带出楼层；加之顶层未设置防护

栏杆且未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等防坠落保护，

致使郑 X 维被带出楼板边缘后坠落身亡。

图 8 涉事提升机受力倾倒示意图

（二）间接原因分析

1.林 X¹违规将自建房建筑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龙 X

权。

2.龙 X 权雇用没有相关资质资格的施工人员进行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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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 X 权未制定涉事提升机操作规程。

4.龙 X 权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能有效制止

郑 X 维违章作业，未在顶层设置防护栏杆，且未采用密目式安全

立网或工具式栏板封闭。

5.龙 X 权未监督施工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全绳、

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

6.龙 X 权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四、有关人员和单位的安全管理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施工组织者

施工组织者龙 X 权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
[7]
，未按规

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8]
，缺乏用于安全生产培训的

经费
[9]
；雇用没有相关资质资格的施工人员进行施工作业

[10][11]
；

未在阳台、窗户、顶层楼板边缘等高处作业场所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和防护栏杆、密目式安全立网、工具式栏板等安全防护工具
[12]

。

（二）屋主

[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依法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安排用于配备劳动用品、进行安全生产培训

的经费。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四条：从事建筑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并在职业资格证书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

[11] 《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从事建筑施工的个体工匠，除

承担房屋修缮外，须按有关规定办理施工资质审批手续。

[12] 《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JGJ80-2016）

3.0.4 应根据要求将各类安全警示标志悬挂于施工现场各相应部位，夜间应设红灯警示。高处作业施工前，应检

查高处作业的安全标志、工具、仪表、电气设施和设备，确认其完好后，方可进行施工。

4.1.1 坠落高度基准面 2m 及以上进行临边作业时，应在临空一侧设置防护栏杆，并应采用密目式安全立网或工具

式栏板封闭。

4.1.2 施工的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应安装防护栏杆；外设楼梯口、楼梯平台和梯段边还应采用密目式安

全立网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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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主林X¹违规将自建房建筑工程发包给没有建筑资质的龙X

权。

（三）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吴川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

室印发了《吴川市自建自住房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指引》（吴安

办〔2023〕111号）。2025 年 1 月至事故发生前，共组织召开建

筑施工（包含自建房）安全工作会议 14 次，检查自建房施工工

地 130 余家次，并到社区派发自建房施工安全宣传资料。2025

年 9 月 9 日，组织各镇街开展自建房（农房）建设施工质量安全

监管培训。但未严格落实相关工作要求，指导塘㙍镇人民政府履

行自建房建筑安全管理工作职责不够有力
[13]

，在统筹全市自建房

施工安全检查工作中，未能全覆盖风险环节，存在监管盲区与薄

弱环节。

（四）吴川市塘㙍镇人民政府

塘㙍镇人民政府制定印发了《塘㙍镇自建房安全突发事件应

急预案》《塘㙍镇自建自住房屋施工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关

于开展全镇农房建设施工隐患整治专项行动的紧急通知》等文件，

日常组织召开建筑施工安全培训教育，不定期对辖区内自建房施

工工地开展安全巡查，在辖区内悬挂建筑施工安全宣传横幅进行

宣传。但未对事故自建房施工工地开展监督检查
[14]

，自建房建设

[13] 《中共吴川市委办公室 吴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定”规定的通知》（吴

办发〔2019〕28 号）：三、内设机构调整 （十二）工程质量安全监管股 指导镇（街）做好居民（村民）住房建

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工作。

[14] 《吴川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川市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吴府规〔2023〕3 号）第

四十五条第一款：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建立健全动态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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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为，吴川塘㙍自建房“1·18”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造成 1 人死亡，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为吸取事故教训，

教育和惩戒有关责任人和责任单位，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

该起事故的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提出以下处理建议：

（一）建议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郑 X 维，安全生产意识薄弱，在高处进行吊装作业时未按规

范正确佩戴安全绳和安全带，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主

要责任。鉴于其已在事故中死亡，建议不再追究责任。

（二）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严格落实相关工作要求，指

导塘㙍镇人民政府履行自建房建筑安全管理工作职责不够有力，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责成其向吴川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2.塘㙍镇人民政府，未对事故自建房施工工地开展监督检查，

自建房建设安全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责成其向吴川市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三）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龙 X 权，事故自建房施工组织者，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不到位，未按规定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15]

，建议由吴

制度，组织落实农村宅基地申请审查到场、批准后丈量批放到场、住宅建成后核查到场要求，及时发现、处置农

村村民非法占用土地建设住宅和未报批擅自施工的行为。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的安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资金投

入，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予以保证，并对由于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

投入不足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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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对其予以行政处罚。

2.林 X¹，事故自建房屋主，违规将自建房建筑工程发包给没

有建筑资质的龙亚权
[16]

，建议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对其作出处理。

3.张 X 圣，男，群众，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程质量安

全监管股股长，指导塘㙍镇人民政府履行自建房建筑安全管理工

作职责不够有力，责成其向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深刻检

查。

4.龙 X 轩，男，中共党员，塘㙍镇人民政府规划建设办公室

主任，对事发自建房施工工地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责成其向塘

㙍镇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死者安全意识薄弱。郑 X 维，安全生产意识薄弱，在

高处进行吊装作业时未按规范正确佩戴安全绳和安全带。

（二）施工组织者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施工组织

者龙 X 权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未按规定保证安全生产

所必需的资金投入，缺乏用于安全生产培训的经费；雇用没有相

关资质资格的施工人员进行施工作业；未制定涉事提升机操作规

程；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能有效制止施工人员

违章作业，未在阳台、窗户、顶层楼板边缘等高处作业场所设置

[16] 《吴川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吴川市农村宅基地和住宅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吴府规〔2023〕3 号）第

二十九条第一款：低层农村住宅建设可以委托经过培训、具备相应技能的乡村建筑工匠承建；非低层农村住宅建

设应当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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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示标志和防护栏杆、密目式安全立网、工具式栏板等安全

防护工具；未监督、教育施工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安全

绳、安全带等劳动防护用品；未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

培训。

（三）属地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安全监管未形成有效合力。

吴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未严格落实相关工

作要求，指导塘㙍镇人民政府履行自建房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管

理工作职责不够有力。塘㙍镇人民政府作为属地管理主体，未能

切实履行自建房安全管理职责，未对事发施工工地开展安全检查。

两级监管主体之间信息互通不畅、责任衔接不紧、行动协同不足，

导致监管责任在传导与落实过程中层层衰减，未能形成有效的监

管合力。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一）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各镇（街道）和各

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充分认识建设领域

特别是自建房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吸取近年来全

国发生的自建房事故的惨痛教训，举一反三，按照国家、省和湛

江市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

本攻坚三年行动，把提升建设领域特别是自建房建设安全作为一

项重要内容，综合施策、从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

防范较大事故，力争减少一般事故，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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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施

工组织者龙 X 权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真履行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施工现场安全防护

措施的落实到位；加大对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切实

监督、教育现场施工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安全防

护意识，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

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三）狠抓责任落实，深入开展自建房安全隐患检查。各镇

（街道）和各有关单位要组织人员排查自建房建设情况，严格落

实相关文件要求，重点检查其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对于不符合条件的，

应立即予以制止，防止事故发生。针对施工方面，要求施工单位

制订严格规范的施工方案，落实安全技术措施和人身防护用品。

涉及高处作业的，必须按规定搭设安全网、防护栏杆，佩戴并正

确使用安全带等防坠落设施，严格执行高处作业安全操作规程。

施工人员要积极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术培训，

掌握高处作业等关键环节的安全技能。在施工过程中，要注意自

身的安全防范，严格遵循操作规范，尤其是进行高处作业时，不

得违规操作或冒险作业，确保房屋建设过程的安全性。

（四）强化培训教育，切实增强各方主体安全意识。各镇（街



- 19 -

道）和各有关单位要向村民普及建房技术与质量安全知识；指导

农民使用农村住房设计标准图集；定期开展建筑工匠和建筑从业

人员培训管理，不断加强培训，切实提升农村建房工匠以及从业

人员的安全意识与管理水平。要指导建房农户与施工方签订要素

完善的农村建房施工安全责任书，严格落实各方安全管理责任。

要运用好案例教育法，开展建筑安全警示教育，增强人民群众建

设安全常识和安全生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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